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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8 月 18 日 C16 版

《有“段子”的畅销书》
（校对：庄文湄 编辑：
邓玲玲）一文，第 1栏第
2段第8行中“矛盾文学
奖 ”应 为“ 茅 盾 文 学
奖”。

2.8 月 19 日 B04 版
《寂寞的白宫“首席替
补”》（校对：吴限 编
辑：王晓枫）一文，第 3
栏第 2 段倒数第 1 行中

“保秘”应为“保密”。

■ 社论

能监督花草成本，“绿化腐败”怎会高发
如果城市园林绿化连一株菊花的成本都看得明明白白，各种猫腻在招投标采购

过程中，还能藏得住？

■ 观察家

还有哪类单位公车尚未“摸底”
“含混”的公车数据，使得相应的治理措施缺乏针对性，很难适用于所有的公

车，甚至为一些行政机关“瞒天过海”预留了空间。

来信

机场高速收费
请物价局回答

最近，我在《新京报》和
我的个人微博上提出机场
公路收费不均的问题。要
求北京市物价局答复。但
至今毫无消息。作为一个
可问责的政府对民众提的
问 题 应 该 有 负 责 任 的 回
答。我们期待着。

从城区到一二号航站
楼来回收费 5 元，到三号航
站楼来回收费 20 元。二者
相差 4 倍，而距离相差不到
四分之一。这是什么缘故？
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个人有怀
疑，去机场的客人都有此问
题。难道不需要回答吗？

□茅于轼（经济学家）

安全漏洞
要修补及时

据《新京报》报道，前晚
8 时，望着载着儿子遗体的
面包车消失在夜幕中，袁女
士瘫倒在地。当日下午 6
时，丰台区洋桥北里南门凉
水河内，一名 10岁男童的遗
体被发现。随后，警方赶到
现场勘查。

隔离栅栏中间一个打
开的两米宽豁口，竟会要了
一个 10 岁男童的性命。这
和几日前发生的 3岁男童坠
入百米管道井溺亡一样，留
给人太多的叹息。

假如施工的工人回去
取材料那一会儿，能把挪开
的井盖先复原；假如栅栏那

个被打开的豁口能被及时
封上，这两起悲剧就完全可
以避免啊！安全管理，不能
期望一劳永逸，河道管理部
门既知在事发橡胶坝周边
游泳危险，竖了警示牌，安
装了隔离栅栏，就应该考虑
到“警示牌”“栅栏”有被破
坏，预留“豁口”有被打开的
可能，应该清楚只要安全漏
洞存在，须臾之间都可能导
致灾祸发生，就应该安排专
人经常巡视，及时修补安全
漏洞。

愿河道管理部门，以及
更多的市政管理者，能听到
男童亲属的凄惨哭声，心里
能有所愧悔，工作能有更大
改进。

□张绍亭（职员）

暑假不妨多让
孩子练习“独立”

暑假期间，有的家长带
孩子出去旅游，有的让孩子
学乐器练体育，有的给孩子
报夏令营，当然也有逼孩子
上补习班的。

暑假里，我让孩子练习
的是独立。原本我要陪 12
岁的女儿到外地探亲，为了
锻炼她，我改变了计划，我给
她自己买了一张火车票，让
她独自前往。女儿跃跃欲
试，当然，让孩子独自远行，
我也是有些担心，因此，我尽
量做好准备工作，首先给她
办了一张“身份证”，让她觉
得自己已经长大了，给她进
行鼓励。然后，我给她细致

地讲解乘坐火车的程序，以
及可能遇到的情况，还有如
何与人打交道等等。当然还
要给她带好手机，一路保持
联系，遇到问题，也好遥控
她。女儿听得仔细，记得清
楚，一路顺利。回来后，兴奋
异常的女儿还写了一篇作
文，说这个暑假很有意义。

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
里的孩子真的是什么都不
缺，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文
体技能也不差。其实，不少
孩子真正缺乏的是独立性
和自理能力，许多家长不敢
放手，什么都要包办代替，
弄得孩子缺乏社会经验和
生活能力。孩子的潜能是
巨大的，只要给他们机会，
他们什么都行。

□韩雪（市民）

评论投稿信箱：shepingbj@vip.sina.com shepingbj@vip.163.com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

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
为掌握事业单位公务用车
配备使用有关情况，规范事
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
管理，财政部统一组织全国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
作。此次清查将重点清查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数量、
价格、排气量、使用状况、使
用方向等基本情况。

这些年来，随着政府信
息公开的逐步深入，公众对
于包括公车在内“三公”消
费的议论越来越多。事实
上也是如此，公车消费日益
膨胀，违规、超编、超标配车
的现象亦十分严重，这种情
形直接导致了各级政府公
共财政不堪重负。在中央

各部门公布的 2012 年度部
门预算中，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就占到“三公经费”
的 54.4%。至于由此滋生的
公共资源浪费现象、公车腐
败情形，更是不一而足。

而在膨胀的公车消费
中，其实是可以细分为行政
机关、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国
企的。以往的统计数据、预
算公开，往往习惯于笼统披
露，只要一谈到公车，就将这
几项混同在一起。行政机关
比例如何？事业单位占了多
少？国有企业又占了多么？
公众很难区分清楚这其中具
体的情形。这种“含混”，使
得相应的治理措施缺乏针对
性，很难适用于所有的公车，

甚至为一些行政机关“瞒天
过海”预留了空间。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损耗公车
治理的政策效果。

此番启动的全国范围
内事业单位公车清查，则有
可能使得决策部门摸清底
数，全面掌握事业单位公车
使用的真实状况，必将为下
一步公车改革提供强有力
的基础数据支撑。从而有
利于出台有针对性的后续
政策，以收紧公共财政的钱
袋子，消弭社会公众日益不
满的情绪。同时，也能更加
平衡、更加合理地利用公共
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大局。

不过，清查归清查，这
只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

一旦涉及公车治理，则仍需
要从大局着眼，要有整体性
的思维，不能“单兵突进”。
即将开始的清查，解决的
是 公 车 消 费 缺 乏 明 晰 数
据、具体情况的问题；而接
下来的治理措施，则还是
应该立足于综合整治，协同
解决。

具体而言，事业单位的
公车问题不能只是从事业
单位自身求解，还应该从行
政部门着手。这是因为，很
多事业单位的公车配备指
标、费用标准，诸如什么级
别坐什么样的车，价值几
何、数量多少，等等，都是比
照 行 政 机 关 的 标 准 确 定
的。此外，政府机关每每大

张旗鼓地进行公车改革，压
缩“三公”经费，往往就会打
下属事业单位的主意，这
样，很多挂名事业单位的公
车，其实是行政机关的官员
在使用。

还有，事业单位公车膨
胀的根源还在于行政机关
不能很好约束权力。一些
权力部门机关里并没有多
少公车，但是大量的公车都
集中在直属事业单位里，何
以如此？秘密就在于公权
力得不到约束，权力运行缺
乏公开透明。可见，事业单
位公车的治理，也与事业单
位的改革有着密切关联。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胡印斌（媒体人）

一株普通的榕树，在账
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一
项实际支出 60 多万元的城
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却

“疯长”到了150多万元……
这些年来，城市园林绿化正
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北京、
云南、广西、重庆、浙江、湖
南等地均曝出了园林领域
的腐败案，涉案金额动辄百
万计（8月20日《新京报》）。

对于园林系统贪官接连
落马，有专家认为，这与园林
行业的特殊性有关，园林绿化
工程领域包含较多技术含量
和设计因素、采购招标无章可
循，容易滋生腐败。有人还认
为，这暴露出园林工程管理制

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
确实，目前的园林管理

体制存在很大弊病，需要进
行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
中，工程招投标程序缺乏规
范等问题，加强审计、纪检
监察部门的监督。

不过，根治“园林绿化腐
败案”，仅在技术标准的规范
和内部制衡机制的完善上下
工夫，仍然是不够的。应看
到，相对于行政内部的“同体
监督”，外部“异体监督”的实
现，其实更加重要。

在园林绿化中，一些官
员之所以能毫无顾忌地大肆
敛财，原因就在于园林绿化
项目基本是不透明运作的，一

项工程包给了什么人，花纳
税人多少钱，公众几乎毫不
知情，城市绿化中的一棵树、
一处花坛、一块草坪……它们
的具体成本是多少，鲜有园林
部门会把账单公之于众。

信息封闭之下，民众、媒
体、人大代表等要想监督园
林绿化，往往不知从何处入
手，造成外部监督的缺位，给
权力寻租留下了很大空间。

信息公开是治理园林绿
化腐败的一剂良药，在这方
面，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例
子。例如在台北市，2010年
曾曝光一起园林绿化腐败案
——新生高架桥植栽采购
案，此案之所以被揭露，就在

于外界从该工程公开的账目
上发现腐败线索，一些绿化
项目价格高于市价几十上百
倍，例如，一株“南美蟛蜞菊
花”竟要价300新台币，市面
零售一株才三四新台币。

试想，如果城市园林绿
化连一株菊花的成本都看
得明明白白，各种猫腻在招
投标采购过程中，还能藏得
住？园林绿化中，为技术含
量和设计因素定价固然是
个难题，可只有一个信息全
透明的环境，市场公开竞
争，公开地招投标，完全是
可以做到合理定价的。加
之，只要每个城市的园林绿
化成本做到充分透明，民众

自然能通过横向比较判断
具体项目成本的合理性，如
此一来，谁还敢虚报价格？

我国《城市绿化条例》
等园林绿化法律法规，对于
园林绿化多强调公民的义
务，如交纳绿化费，不得占
用、破坏绿地等等，但对于
公民的权利，如公民对于绿
化项目的知情权、监督权，
却着墨不多，这是一大缺
憾。所以，我们亟须在法律
法规层面，明确园林绿化领
域的信息公开操作程序，让
公民的监督权得以实现。
当信息公开的阳光照进园
林绿化工程，园林绿化腐败
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


